
苏环办〔2021〕207号
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

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：

近期，我省连续发生多起危险废物非法转移、倾倒、填埋案件，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。为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管理，遏制此类案件高发态势，保护生态环境安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落实产废单位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主体责任。产废单位必须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有资质单位从事收集、贮存、利用处置活动，并有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合同、资金往来、废物交接等相关证明材料。严禁产废单位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运输和利用处置危险废物；严禁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资质单位进行收集、贮存和利用处置。违反上述要求的，各地生态环境部门按照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“第一百一十二条”、“第一百一十四条”规定，追究产废单位和第三方中介机构法律责任。

二、严格危险废物产生贮存环境监管。通过“江苏环保脸谱”，全面推行产生和贮存现场实时申报，自动生成二维码包装标识，实现危险废物从产生到贮存信息化监管。严禁任何企业、供应商、经销商等以生态环境部门名义向产废单位、收集单位、利用处置单位推销购买任何与全生命周期监控系统相关的智能设备；严禁任何第三方在全生命周期监控系统推广使用、宣传、培训过程中以夸大、捆绑、谎称、垄断等方式借机推销相关设备和软件系统。

三、严格危险废物转移环境监管。全面推行危险废物转移电子联单，自2021年7月10日起，危险废物通过全生命周期监控系统扫描二维码转移，严禁无二维码转移行为（槽罐车、管道等除外）。各地要加强危险废物流向监控，建立电子档案，严厉打击危险废物转移过程中的环境违法行为。严禁生态环境系统人员直接或间接为产废单位指定或介绍收集、转运、利用处置单位。违反上述要求的，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可关闭相关企业危险废物转移系统功能，禁止其危险废物转移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四、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。各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要对照国家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，梳理本辖区符合豁免管理条件的利用处置单位（非持证单位），在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官网公开，实施动态管理。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危险废物豁免管理单位的日常监管，将豁免管理危险废物产生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等情况纳入全生命周期监控系统，严格落实危险废物相关管理制度，加强业务培训，提升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。

五、严格危险废物应急处置和行政代处置管理。各地要结合实际制定危险废物应急处置和行政代处置管理方案，明确适用范围、各方职责、执行程序和监管措施等内容。按照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（2021版）等要求，需采取应急处置或行政代处置的相关部门和单位，要科学制定处置方案并按要求向有关生态环境部门和地方政府报备。严禁借应急处置和行政代处置名义逃避监管，违法处置危险废物。

各地要高度重视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工作，加大日常监督执法和“双随机”抽查力度，督促涉危废单位严格落实危险废物污染防治主体责任，严厉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转移、填埋等违法行为，切实防控环境风险。请各设区市于8月底前将工作开展情况及有关统计表（附件）报送省厅。

附件：1. xx市豁免管理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单位统计表（第一批）
      2. xx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焚烧飞灰处置情况统计表
江苏省生态环境厅

2021年7月6日

（联系人：固体处周思达，电话：025-58527553；固管中心杨成，电话：025-58527396）

附件1
xx市豁免管理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单位统计表（第一批）
	序号
	企业名称
	所属行业
	利用处置类型（利用、填埋、焚烧）
	利用处置危废类别、名称
	利用处置能力
	具备的豁免条件
	豁免依据
	豁免外其他危险废物制度具备情况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表中“利用处置危废类别、名称及能力”栏，只需填写豁免管理危险废物类别及利用处置能力。

附件2

xx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焚烧飞灰处置情况统计表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地区（县、市、区）
	飞灰处置责任主体
	飞灰处置方式
	飞灰处置去向（单位）
	是否存在第三方中介服务
	委托单位名称
	第三方中介服务合同或协议内容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、飞灰处置责任主体，填写焚烧企业或当地城管局；2、飞灰处置方式去向，填写填埋、协同处置或者利用等，要列出去向单位；3、第三方中介服务合同或协议，要分类列出合同或协议提供的服务项目和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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